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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电”、“本公司”、“公司”

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

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

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田明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田明、郝先进、沈海斌、林茂先、韩立明、张建军、倪迎久、徐鹏等 8 名持

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林茂先等 21 名股东承诺：若发行人在 2012 年 2 月 23 日之前刊登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则因 2011 年 2 月 23 日增资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工

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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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2012 年 1-6 月利润表、2012 年 1-6 月现金流量表、2012 年 1-6

月股东权益变动表。其中，2012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11 年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1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上市后不再披露

2012 年半年报。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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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12 年 2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美亚光电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821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配售 1,500 万股，网上定

价发行 3,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7.00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2] 248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美亚光电”，股票代码“002690”，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的 5,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

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2 年 7 月 31 日 

3、股票简称：美亚光电 

4、股票代码：002690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0,00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000 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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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

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 5,000 万股

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0、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  目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田  明 12,285.00  61.425 2015 年 7 月 31 日 

郝先进 731.25  3.656 2013 年 7 月 31 日 

岑文德 731.25  3.656 2013 年 7 月 31 日 

沈海斌 585.00  2.925 2013 年 7 月 31 日 

徐霞雯 292.50  1.463 2013 年 7 月 31 日 

林茂先 120.00  0.60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徐  鹏 35.00  0.175 2013 年 7 月 31 日 

向  晟 25.00  0.125 2013 年 7 月 31 日 

倪迎久 20.00  0.100 2013 年 7 月 31 日 

穆留岗 20.00  0.100 2013 年 7 月 31 日 

韩立明 20.00  0.100 2013 年 7 月 31 日 

江  东 15.00  0.075 2013 年 7 月 31 日 

李  文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陈璋道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张  珀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奚正山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伍宏兵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张  雷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司俊锋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刘宝莹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吴荣俊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张建军 10.00  0.050 2013 年 7 月 31 日 

庆  国 5.00  0.025 2013 年 7 月 31 日 

王成强 5.00  0.025 20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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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明 5.00  0.025 2013 年 7 月 31 日 

李尊德 5.00  0.025 2013 年 7 月 31 日 

小  计 15,000.00 75.00 — 

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1,500 7.50 2012 年 7 月 31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3,500 17.50 2012 年 7 月 31 日 

小  计 5,000.00 25.00 — 

合    计 20,000.00 100.00 — 

11、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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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Hefei Meiya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Inc. 

3、注册资本：15,000万（发行前）；20,000万（发行后） 

4、法定代表人：田明 

5、住所及邮政编码：合肥市长江西路669号民营科技园（W-7），230088 

6、经营范围：光电子应用技术开发、转让、软件设计，光电机械制造、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禁止的除外）。 

7、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及其应用软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8、所属行业：C73  专用设备制造业 

             C7310 石化及其他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9、电话：0551-5305898         传真：0551-5305898 

10、网址：http://www.chinameyer.com 

11、电子信箱：my@hfmeiya.com 

12：董事会秘书：徐鹏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直接持股，不存在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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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任期 
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备注 

田  明 董事长 2011.3.15-2014.3.14 12,285.00 61.425 直接持股 

郝先进 董事、副总经理 2011.3.15-2014.3.14 731.25 3.656 直接持股 

沈海斌 董事、副总经理 2011.3.15-2014.3.14 585.00 2.925 直接持股 

林茂先 董事、总经理 2011.3.15-2014.3.14 120.00 0.600 直接持股 

俞能宏 独立董事 2011.3.15-2014.3.14 - - - 

杨  辉 独立董事 2011.3.15-2014.3.14 - - - 

潘立生 独立董事 2011.3.15-2014.3.14 - - - 

韩立明 监事会主席 2011.3.15-2014.3.14 20.00 0.100 直接持股 

张建军 监事 2011.3.15-2014.3.14 10.00 0.050 直接持股 

邱文婵 监事 2011.3.15-2014.3.14 - - - 

倪迎久 副总经理 2011.3.15-2014.3.14 20.00 0.100 直接持股 

徐  鹏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2011.3.15-2014.3.14 35.00 0.175 直接持股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田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2,285.00万股股

份，占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的81.90%。田明先生除投资本公司外，还持有安科光

电99%股权。 

田明：男，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身份证号为34011119531220****。曾任合肥轻工业机械厂设备科科长、合肥安科

光电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ANCOO(THAILAND)CO.,LTD董事、ANCOO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长、合肥安剑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合肥美所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美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现任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安科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合肥通用特种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 

田明先生控制的安科光电基本情况如下： 

安科光电成立于2006年3月15日，注册资本为8,700万元，住所为：合肥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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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合欢路26号A楼202室，法定代表人为田明。 

安科光电经营范围为：光电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实业投资。截至2011

年12月31日，安科光电总资产为10,835.10万元，净资产为8,926.63万元，2011年

度净利润为162.58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43,930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

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1 田  明 122,850,000 61.43 

2 郝先进 7,312,500 3.66 

3 岑文德 7,312,500 3.66 

4 沈海斌 5,850,000 2.93 

5 徐霞雯 2,925,000 1.46 

6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500,000 1.25 

7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250,000 0.63 

8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1,250,000 0.63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0.63 

10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50,000 0.63 

  合计 153,750,000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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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5,00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30%；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3,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 

2、发行价格：17.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19.32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5.7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1,500 万股，有效申购

数量为 17,875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8.3916083916%，认购倍数为

11.92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3,500 万股，中签率为 3.4014679764%，超额认购倍

数为 29 倍。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 850,000,000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华

验字[2012]216 号《验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44,161,227.25 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 38,000,000.00 

审计验资费 1,123,850.00 

律师费 920,000.00 

评估费 100,000.00 

信息披露费等 3,667,377.25 

登记托管费及上市初费 350,000.00 

 合计 44,161,227.25 

 

每股发行费用：0.88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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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募集资金净额：805,838,772.75 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02 元（按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66 元/股（按照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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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2012 年 1-6 月利润表、2012 年 1-6 月现金流量表、2012 年 1-6

月股东权益变动表。其中，2012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11 年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1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上市后不再披露

2012 年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2 年 1-6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408,062,209.00  360,286,418.35  13.26 

流动负债（元）  96,255,180.28  100,030,772.34  -3.77 

总资产（元）   580,947,292.12  518,216,184.96  12.1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元） 
 462,272,111.84  398,785,412.62  15.9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3.08  2.66  15.92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37,609,563.14   201,252,663.95  18.07 

营业利润（元）  66,661,751.45   51,716,931.81  28.90 

利润总额（元）  73,779,940.97   52,423,313.46  40.7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元） 
 63,486,699.22   42,925,870.77  47.9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2,613,759.75   50,008,361.20  2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9  47.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4  2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5  14.34  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14.54  16.71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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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48,949,461.32   34,206,332.95  43.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0.33   0.23  43.10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2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760.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07%；

实现利润总额 7,377.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74%；实现净利润 6,348.67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90%。公司利润指标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原因为：1、

上年同期公司股份支付产生管理费用 862.5 万元，致使上年同期期间费用较高；

2、随着公司新产品的推出及产销规模的扩大，公司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 18.07%；3、公司 2012 年 1-6 月收到软件退税 609.15 万元，政府补助 102.50

万元，导致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38.21 万，同比增长 866.68%；4、公司

2012 年 1-6 月利息收入增加导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3.34 万元，同比下

降 177.92%。 

（二）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1、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 175.50 万元，主要系收

取的银行承兑汇票未到承兑期所致。 

应收账款期末净额比年初增加了 1,341.40 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为扩大经营

规模调整销售政策，增加部分信用较好的客户赊销额度所致。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 56.24 万元，主

要系本期增加的坏账准备和递延收益所引起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致。 

2、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预收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了 1,661.43 万元，主要

系本期销售结转所致。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了 1,168.98 万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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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增加所致。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了 303.23 万元，主要

系本期暂收的往来单位款增加所致。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化 

“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631.60 万元，同比增长

277.85%，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软件退税及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1,280.48 万元，同比增长 267.90%，主要系收回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和收到的政

府补助及利息收入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892.39

万元，同比增长 38.10%，主要系人员增加和薪酬调整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490.32

万元，同比增长 30.92%，主要系本期支付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现金” 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16,900.00 万元，主

要系上年同期信托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和转让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现金”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178.45 万元，

主要系上年同期已收回全部信托理财产品。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现金流量比

上年同期减少 1,430.25 万元，同比下降 35.46%，主要系本期支付产业园工程建

设款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675.00 万元，主

要系上年同期增资扩股收到股东出资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项目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下

降 25,087.06 万元，主要系上年同期根据股东会决议支付现金股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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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12 年 7 月 9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

体如下： 

1、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等均未发生

重大变化）； 

3、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4、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行人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5、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6、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12、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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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八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平安金融大厦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26 层 

邮 编：200120 

电 话：021-38636705 

传 真：021-58587525 

保荐代表人：胡智慧、汪岳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 

2、2012 年 1-6 月利润表 

3、2012 年 1-6 月现金流量表 

4、2012 年 1-6 月股东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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